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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本报记者 李宛遥
　　本报通讯员 王娟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逐
渐成为司机们的共识，推杯换盏后，
未曾喝酒的人常常承担着送众人回
家的任务。那么，如果在代驾送友人
回家途中出了车祸，责任应该如何
划分？近日，黄岛区（西海岸新区）人
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友人代驾发生
交通事故产生责任纠纷的案件。区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同行三人均需
担责，应共同承担风险后果。

聚餐后朋友代驾
途中发生单方事故

　　一日，陈某驾车与好友张某、王
某一起去朋友家赴宴。饭前，三人约
定谁不喝酒谁开车往回返，张某选
择开车不喝酒，其他人喝酒。当车行
驶至某高速路口附近，意外发生了，
张某开车撞上了高速公路中央隔离
墩，发生单方交通事故，致车辆损
坏，陈某受伤。陈某共花费医药费10
万元，经鉴定构成伤残。交警部门认
定 ，张 某 对 事 故 的 发 生 承 担 全 部
责任。
　　陈某称自己虽然作为车主，但
没有直接控制车辆，不应担责。张某
称朋友一起聚会，自己纯属好心帮
忙，出了事故自己有责任，但也不能
都让自己担责，况且该车辆实际所
有者是陈某，事发当天陈某、王某均
饮酒过量，无法驾驶车辆，自己代为
驾驶车辆是无偿代驾行为，系无偿
帮忙，张某拒绝承担赔偿责任。

同行三人均担责
共同承担风险后果

　　结合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系肇事机动
车上乘客，因交通事故发生损害，其
选择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为
案由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法院
予以确认。本案中，陈某将其车辆交
给具有驾驶资质的张某驾驶，且车
辆符合上路条件，其并无过错。张某
选择开车载朋友返回的行为是应邀
赴约的3人组成的临时团体共同商
议的结果，是其3人内部的分工，应
共同承担该行为产生的风险后果，
但张某驾驶车辆发生单方交通事
故，未尽到谨慎、安全驾驶的义务，
具有重大过错，应多分担风险后果。
因此，对于赔偿责任，法院酌情确定
由张某按50%的比例承担，剩余的由
陈某、王某各按1/2的比例承担。

■法官说法
　　朋友之间代驾是无偿行为，并
不是雇佣关系，在无偿代驾的情况
下，车主是运行利益的受益者，无偿
代驾人仅仅是为被代驾人提供帮助
而已。如果发生交通事故致他人人
身及财产损害的，由车主承担责任，
无偿代驾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时，也会承担连带责任。

聚餐后帮朋友代驾
出了车祸谁担责？

  □记者 李宛遥
　　通讯员 王娟 报道
　　本报讯 近日，黄岛区（西海岸新
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胡某斌等8
人涉恶势力犯罪集团犯寻衅滋事罪、
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赌博罪
一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胡某斌
等8人分别被判处8年至1年1个月不等
的有期徒刑。
　　法院经审理查明，自2011年，胡某
斌为获取非法利益，成立某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现为某实业集团），从事对外发
放高利贷款业务，为追要借款，先后纠
集胡某河、胡某东、颜某源、薛某青、李
某、宗某、褚某涛等人，形成以胡某斌为

首要分子的恶势力犯罪集团，以暴力、
威胁等足以影响人身安全、正常生活、
经营的犯罪手段，多次交叉结伙实施非
法拘禁、非法侵入住宅、寻衅滋事等违
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使债
务人及其家人产生恐慌、恐惧，形成心
理强制，严重影响涉案区域人员正常生
活、工作、经营，严重扰乱和破坏经济、社
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
响。胡某斌个人还犯有寻衅滋事、赌博
等违法犯罪活动。
　　法院经审理认为，恶势力是指经常
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
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
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
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
会影响，但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
违法犯罪组织。本案涉及被告人多达8

人，以被告人胡某斌为首要分子，以被
告人胡某河、胡某东、颜某源、薛某青、
李某、宗某、褚某涛为重要成员且相对固
定，经常纠集在一起，多次共同实施包
括非法拘禁、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寻衅
滋事等犯罪活动，其符合恶势力特征，同
时符合恶势力集团特征，应认定为恶势
力集团。被告人胡某斌系首要分子，应
当对集团全部犯罪承担刑事责任。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胡某斌犯寻
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非法
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非法侵
入他人住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
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五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
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
万元。其他成员也分别被判处四年至
一年一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以暴力、威胁等手段交叉结伙实施非法拘禁、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

8人涉恶团伙一审获刑
除恶扫黑

区检察院就两起拟不起诉案件举行公开审查听证会

让不诉权在阳光下运行

  □记者 李宛遥
　　通讯员 于兴秀 报道
　　本报讯 10月25日，记者从区司法
局获悉，西海岸新区于近日在全市率
先出台《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
察工作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通过构建守责尽责、失责追责的责任
落实工作机制助力法治政府建设。
　　据悉，《办法》对应履行的法治政
府建设责任和落实要求，逐条进行细
化，根据党政机关在推进法治政府建

设上的不同定位和职责，明确督察工
作的主要内容。对镇（街道）党（工）
委，主要督察履行推进本辖区法治建
设领导职责，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情
况；对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和
管委（区政府）各部门、其他依法履行
行政职能的单位，主要督察履行推进
本辖区、本部门法治政府建设主体职
责的情况；对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
员，主要督察在工作范围内履行推进
法治政府建设相关职责的情况。工委

（区委）各部门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
落实相关工作参照《办法》执行。《办
法》同时对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
告制度督察内容进行细化明确，确定
了报告时间、报告对象、公开载体等。
　 “《办法》通过构建守责尽责、失
责追责的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
工作机制，提高了督察工作的严肃
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法治政府
建设向纵深推进必将起到推动作
用。”区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西海岸新区在全市率先出台《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实施办法》

让督察成为法治建设的“利器”

  □本报记者 李宛遥　本报通讯员 袁榕

　　“非法经营罪是‘无证经营’行为，季某某等人有证销售一氧化二氮的行为能不能构成非法经营
犯罪？该案是否符合存疑不起诉的条件？”近日，在黄岛区（西海岸新区）人民检察院案件公开审查听
证会上，检察官向参会代表征询意见。多方参与、公开听证，让审查公开透明、让意见充分表达、让权
力接受监督，为案件最终处理提供依据和参考，公开审查听证会为不诉权在阳光下运行提供了路径。

  近日，区检察院就徐某某虚开发
票拟不起诉案、季某某等3人非法经
营拟不起诉案举行了公开审查听证。
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公安机关侦
查人员以及两位人民监督员全程
参加。
　　某货物运输代理公司在经营过
程中无法提供发票，法定代表人徐某
某便从网上购买了127份共计金额11
万余元的虚假成本发票入账。案发
后，徐某某投案自首，主动补缴税款
5779.56元。检察官认为该公司系民
营企业，经营效益良好，虚开普通发
票份数刚超过立案追诉标准100份，
又具有初犯、自首、认罪认罚及补缴
税款等情节，从宽严相济和保护民营
企业的角度提出相对不起诉的初步

拟处理意见。
　　某科技有限公司在2012年取得
危险化学品经营资质，经营方式为不
带有储存设备的经营，许可范围包含
一氧化二氮。2017年7月至2019年7月
期间，公司法定代表人季某某将大量
一氧化二氮销售给没有经营许可证
的袁某等多人，袁某等人又对外贩卖
营利。对于该案的办理，当事人、侦查
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有不同的意见
分歧，有必要进行公开审查听证，充
分听取各方意见。
　　在公开审查听证会上，检察官根
据《青岛市检察机关不起诉公开审查
程序规定(试行)》，阐述了两起案件的
事实和证据、主办检察官拟处理意见
及相关法律依据。侦查人员、犯罪嫌

疑人及其辩护人、人民监督员依次进
行发问，充分发表各自观点和意见，
并围绕对方观点和争议焦点进行了
质证、答辩和陈述。
　 “听证会后，我们将制作公开审
查报告，写明各方一致意见或分歧意
见，并提出起诉或者不起诉的建议，
连同公开审查笔录，呈报检察长或者
检察委员会，作为案件是否作出不起
诉决定的参考。”主办检察官介绍说。
　 “检察机关公开审查、阳光办案，
主动接受监督，是创新之举、公信之
策、正义之事。活动公开、规范、严谨、
庄重，既是一次生动的普法，也是一
次深刻的教育，更是一次公信的彰
显。”应邀参加监督的两名人民监督
员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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